关于《吉林省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

取得土地经营权行政审批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起草背景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1年第1号）关于建立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险防范制度的要求，保证“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行政许可事项依法依规落地实施，按照农业农村部的部署，省农业农村厅结合实际组织起草了《吉林省关于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行政审批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出台必要性
（一）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指示:“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严格的门槛，建立资格审查、项日审核、风险保障金制度，对准入和监管制度作出明确规定”“特别要防止一些工商资本到农村介入土地流转后搞非农建设、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布〈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的通知》（国办发〔2023〕5号）两份文件中都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列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二）法律规定事项。《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险防范制度。
（三）农业农村部组织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1年第1号），第29-32条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土地经营权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等作了明确规定。《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相关工作的通知》（农办政改〔2023〕5号）要求各地加快推动指导出台或更新完善规范性文件。
（四）实际开展行政审批工作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对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对象范围、分级审批权限等规定不尽明确，开展该项审批还缺少较为详细、明确实操依据，因此出台《实施细则》对全省各级规范开展审批业务很有必要。
三、主要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布〈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的通知》（国办发〔2023〕5号）

（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六）《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1年第1号）
（七）《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相关工作的通知》（农办政改〔2023〕5号）。
二、重点内容

本《实施细则》的起草，遵循依法原则，结合实际、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对于行政许可相关法律制度已有明确规定的，能够直接适用的一般规则，不再重复规定。全文共27条。其重点内容如下：

关于审批对象范围的界定。

1.关于“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的范围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没有对参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概念、范围作出明确界定，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相关工作的通知》（农办政改〔2023〕5号）文件中，对纳入审批范围的主体进行了列举。本《实施细则》第21条 ，按照农业部文件精神，参照吸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关于市场主体范围的有关规定，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作出了相关规定。

2.关于审批涉及的“农村土地”范围界定。农办政改〔2023〕5号文件中规定：“纳入审批范围的农村土地是指：除林地、草地外，农民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本《实施细则》第20条 ，保持了与农业农村部文件规定一致。但考虑到农村集体“四荒”地的发包形式、承载的功能等与普通耕地有很大差别，因此《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了乡（镇）、县级人民政府可以参照本细则规定就“四荒”土地开展审批，给基层政府结合实际把握严管和放活留出一定操作空间。

（二）明确分级审批的权限。《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土地经营权，依法建立分级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制度。”农办政改〔2023〕5号文要求实行省、市、县、乡镇四级审批，国家行政许可平台系统也设置了四级审批权限。根据国家有关“放管服”改革精神，结合本省东西部耕地面积差异较大以及我省土地经营权流转和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际情况，经认真调研和测算，结合基层等各有关方面意见和建议，本《实施细则》明确了省、市、县、乡分级审批的权限标准。

1.确定以县级区划户均承包土地面积的倍数为基数的分级审批应用标准。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我省东西部地区耕面积差异较大，如白城地区户均耕面积约2.1公顷，白山地区仅为4.5亩左右，相差近5倍，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不宜统一确定流转土地面积数量进行审批分级；二是以户均承包面积作基数，更有利于反映流转规模的带户数量。
2.确定户均面积30倍－500倍之间的省、市、县、乡四级分级审批权限，从实际调研情况看，30-150倍的面积（带户100户左右），比较接近整组（社）流转的实际情况，确定为乡级审批权限，500倍以上（带户500户左右或更多）比较接近整村流转的实际情况，确定为省级审批权限；
     3.确定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单次流转农村土地面积不超过所在地县（市、区）户均承包地面积30倍的，或者流转期限不超过2年的，不纳入审批范围。主要是考虑流转面积规模效应不大或流转期限很短的情形，风险不高，从减少审批相对人成本、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的层面，不纳入审批对象。

（三）关于审批的部门分工。由于法律规定此项行政许可实施的法定主体为各级人民政府，《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审查审核”，因此结合工作实际，本《实施细则》第十条、第十一条明确了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税务等有关部门的具体审查职责。

（四）关于审批的事后监管。虽然农业农村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规定了“未按规定提交审查审核申请或者审查审核未通过的，不得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活动。”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并未设置对应的行政处罚或处理措施，本《实施细则》作为规范性文件，没有设置行政处罚或其他行政处理措施的权限。因此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后相关主体行为的事后监督管理，仍然由各相关部门依照《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确定的法定职责予以监管。

三、起草过程和下步安排

（一）调查研究和起草完善。2023年3月至8月，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门人员对省内外对土地经营权流转、工商资本流转土地审查审核的政策进行收集梳理，总结分析近年来省内各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实践经验，充分借鉴外省相关做法和经验，并咨询有关行业管理和法律专家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完善，起草形成《实施细则》。起草完成后，按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我们在厅网站公开向社会集意见，分别发省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征求了意见，并邀请相关方面专家，开展了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收集对照各方意见建议，对《实施细则》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二）下步推进措施。一是与省司法厅协商提请合法性审查相关事宜；二是就出台文件的有关情况向省政府进行报告。


